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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台鋼學校財團法人台鋼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確保貴重儀器實驗室之永續經

營，維護人員之管理及貴重儀器設備之使用等，特訂定「台鋼學校財團法人台鋼科

技大學貴重儀器使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為管理本校貴重儀器之各項事務，成立『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

委員，委員由主任秘書、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和擁有貴重儀器之各系所主任或研究

中心主任兼任，均為無給職。 

第三條 本貴重儀器開放給本校教師、研究生、與本校簽有共同研究合約單位及正式接受本

校教師指導之校外碩、博士班研究生(具有原校出具之共同指導證明文件)等申請使

用。 

第四條 借用本校列管之實驗室貴重儀器進行加工、檢測等服務，收費標準如「貴重儀器使

用申請書」(附件一)所列。長期借用可另簽訂合約，優惠方式另訂之。 

第五條 本校教師若因執行產學或研究計畫需要使用本校列管之貴重儀器，必需在申請計畫

書中編列儀器使用費。若因計畫補助單位刪除該儀器使用費，則可以專簽申請免費

使用該貴重儀器。 

第六條 本校教師或學生因為教學或實習等因素需要使用本校列管之貴重儀器，得免於收費。 

第七條 各實驗室貴重儀器檢測服務所收費用必須全額繳交至出納組，為達自給自足與回饋

學校之目的，其中 30%作為學校管理費，其餘 70%為實驗室所屬單位作為儀器設備

維護、人事、管理、耗材及其他相關業務所需專款費用。  

第八條 借用貴重儀器者，使用前須事先預約，填寫「貴重儀器使用申請書」(附件一)，並

請指導教授或負責人簽名或蓋章，經實驗室負責老師同意後才可進入實驗室。 

第九條 申請使用貴重儀器需通過訓練及考核，並由所屬單位發給證書者，方可自行操作儀

器(簡稱使用者)。未經通過者，一律由實驗室負責人指派專業人員操作使用。 

第十條 委託檢測服務(簡稱委託者)檢測當日依安排時間至實驗室，將有專業操作人員執行

檢測工作，操作完畢後，依所操作時間單位計算費用，記錄於「貴重儀器使用申請

書」(附件一)，委託者確認計算費用並簽名，依行政流程繳納費用。 

第十一條  損壞儀器未立即通知實驗室負責人員，亦未登錄於使用記錄表上註冊儀器異常狀況  

說明，將取消使用權一個月，若有故意隱瞞一經查獲將加重處分。 

第十二條  未經實驗室負責人員核准自行攜出實驗儀器相關耗材視同偷竊；蓄意破壞儀器及設

備者，依校規處分，並永久不得再使用此實驗室貴重儀器。 

第十三條  本校僅提供貴重儀器設備使用之服務，各項儀器及設備量測數據非經本校同意，不

得用於商業之廣告標示、法律訴訟之證據等其他用途。檢測結果或數據若有不實

而造成糾紛，由檢測人與檢測儀器管理人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第十四條  因使用貴重儀器導致儀器損壞時，應由使用人提出儀器相關異常狀況說明，以利查

證並確定責任歸屬問題。經儀器廠商判定後及儀器諮詢專家再確認，若屬人為因

素使用不當而造成損壞，其損壞部分得由使用者，照價自行賠償；若為自然的原

因而造成損壞，則不需負賠償責任。 

第十五條  使用者若因操作不當導致實驗室發生安全事故，所損失之財物、設備須負賠償責

任，且依循民事及刑事法相關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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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使用者需依照貴重儀器使用相關規定使用，違反下列第(1)至第(5)項規定者，第一

次警告；第二次取消使用權一個月；第三次永久取消使用權。 

(1) 未依各項儀器規定確實登錄「貴重儀器使用記錄表」及其他相關表格。 

(2) 未經核准自行攜帶危害實驗室的物品進入實驗室，如食物、飲料、藥品….等。 

(3) 儀器使用完畢，未依規定清潔及未恢復原狀(可使用狀態下)。 

(4) 未依預約規定使用貴重儀器設備者。 

(5) 未經允許擅自調整儀器之設定。 

第十七條  違反規定使用者，如不服處罰需於告知違規處分後七日內，至貴重儀器所屬單位主

任申訴，未於申訴時間內申訴者取消申訴之權利。 

第十八條  貴重儀器之管理教師或人員不得私自收費承接委託服務案，一經查獲按學校相關規

定處理。 

第十九條  使用貴重儀器各項作業規則及儀器注意事項等相關細則，由貴重儀器管理單位另訂

之。 

第二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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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鋼學校財團法人台鋼科技大學貴重儀器使用申請書 

申請者姓名  聯絡電話  手機  

申請者身分 □ 研究生           □ 本校教師            □ 校外單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研究計畫名

稱 

 

計畫(總)主持人：                        、計畫執行期間：                         

進入實驗室人數  進入實驗室姓名    

使用儀器名稱 使用樣品說明 使用時段 

   

   

   

指導教授或負責人（簽名）  

 

 

使用儀器 收費計算方式 收費金額 

   

   

   

合計金額  

申請使用人（簽名）  

 

 

貴重儀器負責老師  
貴重儀器管

理單位主管 
 

研發處  出納組  

會計室  校長  

 


